
受害者指南
～给遭遇犯罪事件的您～

这个小册子提供事件受害者及其家
属应有的指南﹐并针对以下﹐

●各种警方需要您配合的事宜

●从事件发生到法院审判的流程

●您可利用的支持制度

等几点特别说明｡

警察署 课

承办人
.......................................................................................................
电话号码
........................................................................................................

我是承办人员｡您可随时与我联系｡

长崎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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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警方会立即指派一名承办的支持人员(警官等)进行
以下﹐

●在侦查活动期间陪同您

●对受害者的各种问题或要求做出回应

●解释各种支持制度和办理这些手续

●介绍﹑交接有关机构

等支持活动｡

另外﹐承办的侦查员会通知您﹐

●侦查状况(尚未断定犯人时)
●犯人的姓名等(已断定犯人时)
●案件送检以及检察院的处分结果(起诉．不起诉)

等相关结果｡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少年﹐提供之信息将略有不同｡

支持人员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若您是﹐

●失去亲人的家属‥‥‥‥‥尸体检验报告书费用‧遗体运送费用

●负伤的受害者‥‥‥‥‥‥初次挂号费‧诊断证明书费用

●性犯罪的受害者‥‥‥‥‥初次挂号费‧诊断证明书费用

检查费‧紧急避孕费用等

●需要临时避难的受害者‥‥住宿费用﹐

以上费用将以公费支付｡

然而﹐公费支出必须符合必要条件｡

您可以参加法院审判｡

受害者参与制度

起因于谋杀﹑伤害等故意的犯罪行为之死伤事件的受害者或其
家属﹐经法院许可后可取得“受害者参与人”资格﹐并拥有出席刑
事审判的权利｡
具体来说﹐藉由出席法院审判﹐受害者可在一定规范下对证人
以及犯人(被告)提问﹐并对事实以及法律的适用表述其意见｡

今后会
发生什
么？



事件发生后﹐是否起了任何身心上的变化呢？

警察内部的咨询师以及所属长崎县临床心理士会的心理咨询师可为您服
务｡

●无法入睡﹑没有食欲
●无法正常上学﹑上班
●家人的身心状况不良

您若有上述等困扰﹐可随时联系支持人员｡

咨询费用将由公费支出。

然而﹐公费支出必须符合必要条件｡

心理专家将提供支持｡

我们可以向有关机构提供信息｡

●想要向精通受害者支持的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
●想要去市政厅办手续或是进行相关咨询﹐但是在意旁人眼光

若您有以上的需求及疑虑﹐警方可事先向相关机构提供受害人的正
确识别信息﹑案情概要﹑要求等﹐以便您能顺利得到相关机构的支
持｡

“公益社团法人长崎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是长崎县公安委员
会指定之犯罪受害者早期援助团体｡

警方无法应对之咨询内容﹐将转交长崎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中心
内的支持人员将在必要时提供﹐
●介绍精通受害者支持的律师
●陪同前往法院或是律师事务所

等支持活动｡

支持受害者参与人的律师指派制度

成为“受害者参与人”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委托律师出席
法院审判以及审问被告﹐为顺利得到律师的帮助﹐当经济能
力未达一定标准(200万日元)时﹐也可以要求法院指派适合律
师(受害者参与律师)｡
律师的报酬等费用将由国家负担｡



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在宣告有罪判决后﹐还会继续审理损

害赔偿要求﹐并命令犯罪者进行损害赔偿｡

这一制度利用刑事诉讼手续的结果﹐与在刑事案件之外单独提

起民事诉讼相比﹐减轻了案件受害者的举证

负担｡

损害赔偿命令制度

法院

犯罪被害给付制度

此制度目的在于因故意的犯罪行为如谋杀﹑伤害而导致受害者
及其家属受到

死亡．重伤重病．残疾 ※1

等重大伤害时﹐国家将提供受害者一次性的抚恤金｡
※１ 重伤重病的定义为因负伤或疾病﹐疗养期间为期1个月以

上﹐并且住院3天以上｡
罹患PTSD等精神疾病时﹐疗养期间必须满1个月以上﹐并
且因病症而3天以上无法工作劳动｡

下列情形发生时﹐可能无法支付全额或部分抚恤金｡

• 伤害事件发生于亲属之间
• 部分原因出自受害者本身
• 已经接受来自加害者的损害赔偿
• 受害者已经接受工人抚恤补偿金等公家补偿金

关于申请期限﹐若自得知犯罪被害当天起算超过两年﹐或是犯
罪被害当天起算超过7年时﹐将无法申请｡

※若您是符合条件的犯罪受害者﹐
承办警官会向您详细说明该制度｡



为了将犯人逮捕法办﹐我们可能要
求受害者及其家属协助以下事宜｡
请您务必配合｡

请您协助侦察活动

讯问

承办的侦查人员(警察官)会向您询问详
细之受害情况以及犯人的模样等｡

提交证物

您可能被要求提交案发当天所穿着的衣物以及个人物
品﹐作为断定犯人以及遇害事实的证据｡

现场勘查

为了阐明事实以及验证犯罪事实﹐我们可能要求您到
犯罪现场见证｡

若您在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或是不方便参加时﹐
请您随时联系承办的侦查人员｡


